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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政策，獎勵

優秀僑生、港澳生及外國學生（以下簡稱境外生）至本校就讀，並依相關

補助單位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僑生、港澳生係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錄取分發或由本校

自行招收。僑生身分由僑務委員會認定，港澳學生身分由教育部認定。外

國學生之定義，係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所規範。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雜費，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

係指與本校教學活動直接及間接相關之費用，不包含代辦費(伙食費、書籍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其他代辦費)及使用費(電腦 及網路使用

費、語言視聽使用費、音樂或體育設施使用費及住宿費)。 

第四條   領取資格與限制： 

一、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境外生(不含陸生、延修生、交換學生、雙聯學制 生

及同時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 

二、凡領有我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教育部臺灣獎學金之外國學生，或領

有校內其他獎學金補助之境外生，不得重複獲得本獎學金之優惠。 

三、若有違反校規、本國法律之紀錄、延遲繳費或積欠任何境外生應自付之費

用，自動喪失本獎學金之領取資格。如受獎學生休學，亦即自動喪失

本獎學金之領取資格，但其資格得於復學次學年度恢復，(不含獲一 學年

免學雜費者)。 

四、為協助學生加強適應力及凝聚向心力，獲一學年免學雜費及住宿費者， 

入學第一學年應於校內住宿。 

五、境外學生專班及其他特殊個案，須經由國際及兩岸事務委員會審議後

通過。 

六、排名如有缺額，不予遞補。 

七、獲得全額學雜費全免之學生，應參與研究助理、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等學

習服務，一學期服務時數為三十六小時。 

第五條 獎學金種類： 

一、凡符合候選資格並符合以下條件之境外碩士班學生，得有一學期學雜

費全免。 

（一）初次申請本校並獲錄取者。 

（二）已獲得本校學士班一學年學雜費全免優惠者，必須在取得本校學士 



學位及學業平均總成績七十五分以上，方可獲得碩士班一學期學雜費

全免之優惠。 

二、凡符合候選資格並符合以下條件之境外碩士班學生，得有一學期學

雜費全免。凡符合資格之境外學士班學生，得有一學年學雜費全免。第

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以下兩項標準，得領取第二學期新生學業奬學金：

(1) 修課學分需達十五學分下限。(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含)

以上，且不得超過二科成績不及格。未達標準者，即喪失領取新生學

業奬學金資格，須於第二學期繳交全額學雜費。因情況特殊，應用

華語學系之排名辦法，由該系得另訂之。 

惟自第二學年起，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系該年級該班排名前百分

之十者（無條件進位），且學業成績各科全部及格、操行成績達八十

分以上、修課符合學分下限規定、上課出席情況正常(請假、缺曠課

時數不得超過該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者，當學期即符合獲獎資格。 前

學期班排名第一名，可減免當學期半額學雜費；其餘符合獲獎資格

者，當學期可免雜費。 

三、凡符合資格之境外學士班轉學生，得有一學期學雜費全免。自次學

期起，學業奬學金規定與其他境外學士班學生相同。 

四、境外生外籍生獎學金優惠之項目，若國際交流之協議書或備忘錄另

有規定，從其規定。 

第六條 以上獎學金於核定後核發。前條所指各項獎學金，如受獎學生於當

學期中辦理休退學，不予核發該項獎學金。 

第七條 審核及公告方式 
一、本實施方案每學期經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初審，國際及兩岸事務委員

會審議，審議通過之受獎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及發放獎學金。 

二、核定名單公告於學校首頁及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網頁。

第八條 本辦法修正通過後，於次學期生效。 

第九條 本辦法經由國際及兩岸事務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